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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银亿集团与银亿控股重整案公开遴选财务顾问的公告
因银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集团”）与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银亿控股”）（以下合称银亿集团、银亿控股为“公司”）重整工作的需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28条之规定，
银亿集团和银亿控股管理人现通过公开遴选的方式聘请适格的财务顾问，并将
本次公开遴选的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报名条件
报名参选的财务顾问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1. 报名机构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

备出具银亿集团、银亿控股重整案专项财务顾问报告的资质和能力；
2. 报名机构或报名机构的母公司（或总公司）具备由财政部、证监会颁发

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3. 报名机构参与过在浙江省范围内的大型企业集团公司破产重整、清算

或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的财务顾问工作；
4. 报名机构承诺为银亿集团与银亿控股重整工作配备足够数量的专业人员；
5. 报名机构近三年内在执行业务过程中，未受到行业自律惩戒、未受到政

府部门给予不良记录或者行政处罚、未被司法机关判处承担法律责任。
二、工作范围及工作内容
工作范围包括银亿集团有限公司、其下属子公司及同一控制下的其他关联

公司在内的全部公司，目前知悉的范围共为308家。后续工作范围有可能会根
据工作的需要有少量的增加。

工作内容包括对银亿集团、银亿控股重整案可能涉及的财务事宜提供建
议，协助重整方案的谈判、论证及细化，公平对待所有债权人，维护债权人整体
利益，同时为重整计划草案的制定打下坚实基础。具体工作内容以签署的业务

委托合同为准。
三、报名时间及报名方式
有意向的财务顾问应于2020年1月10日上午10：00时前将申报材料装订成

册现场提交至管理人，或将申报材料加盖公章并扫描后以PDF形式通过电子邮
件方式发送至管理人（同时发送交寄纸质材料至管理人的快递面单）。

四、报名提交的材料
1. 报名机构的基本情况。包括报名机构成立时间，规模，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原件扫描件或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及身份证复印件，拟推
荐从事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员的姓名、资历情况、学历、工作经历、主要业绩情况
及证明材料，报名机构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

2. 资质证书。报名机构或报名机构的母公司（或总公司）具备由财政部、
证监会颁发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3. 从业经验。报名机构以往参与过的上市公司、大型企业集团公司或国
有企业项目的名称、资产负债规模，同时说明是否为破产重整案件或破产清算
案件、是否为上市公司、是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及其他介绍（需要提交业务证明
材料，同时填写附件：从业经验统计表）。

4. 报名机构参与竞争性遴选的优势。
5. 报名机构的工作方案，包括工作计划、工作流程、工作成果形式等。
6. 报名机构拟定的报价方案（报价函及报价依据）及是否承诺自行承担开

展财务顾问工作所产生的差旅费、食宿费等项目必要开支的盖章说明。
7. 无惩戒或处罚的说明。包括参选机构的专业人员近三年内在执行业务

过程中，未受到行业自律惩戒、未受到政府部门给予不良记录或者行政处罚，未
被司法机关判处承担法律责任的说明。

8. 报名机构授权委托书。
9. 其他自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
五、评审时间及标准
（一）评审时间
2020年1月15日。
（二）评分标准
评审委员会将根据报名机构提交的申报材料对机构规模、执业能力及专业

水准、项目经验、工作方案、报价方案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
六、确定选聘的财务顾问
报名机构经过评审委员会进行打分，得分最高的报名机构为本次银亿集团

重整案、银亿控股重整案的财务顾问，得分第二的报名机构作为本次银亿集团
重整案、银亿控股重整案的备选财务顾问机构。

七、管理人联系方式
管理人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早上9:30至下午18:00
管理人联系人：贾骏杰
管理人联系电话：0574-87653675
管理人电子邮箱：nbs20190614@163.com
管理人联系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银亿外滩大厦10楼1012室
附件：从业经验统计表（详见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的公告：

http://pccz.court.gov.cn/pcajxxw/pcgg/ggxq?id=3BF34F49F8EEB-
BE36E105B262365ACF8） 银亿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1月7日

关于银亿集团与银亿控股重整案公开遴选评估机构的公告
因银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集团”）与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银亿控股”）（以下合称银亿集团、银亿控股为“公司”）重整工作的需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28条之规定，
银亿集团和银亿控股管理人现通过公开遴选的方式聘请适格的评估机构，并将
本次公开遴选的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报名条件
报名参选的评估机构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1. 报名机构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

备出具银亿集团、银亿控股重整案专项资产评估报告的资质；
2. 报名机构或报名机构的母公司（或总公司）具备由财政部、证监会颁发

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3. 报名机构参与过在浙江省范围内的大型企业集团公司破产重整、清算

或上市公司破产重整专项评估；
4. 报名机构承诺为银亿集团与银亿控股重整专项评估工作配备足够数量

资产评估师和其他相关专业人员；
5. 报名机构的资产评估师及其他专业人员近三年内在执行业务过程中，

未受到行业自律惩戒、未受到政府部门给予不良记录或者行政处罚、未被司法
机关判处承担法律责任。

二、评估范围及工作内容
评估范围包括银亿集团有限公司、其下属子公司及同一控制下的其他关联

公司在内的全部公司，目前知悉的范围共为308家。后续评估范围有可能会根
据工作的需要有少量的增加。

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对上述公司进行资产评估，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准
确估算相关资产的公允市场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模拟测算破产清算状态下的清

偿比例。具体工作内容以签署的业务合同为准。
三、报名时间及报名方式
有意向的评估机构应于2020年1月10日上午10：00时前将申报材料装订成

册现场提交至管理人，或将申报材料加盖公章并扫描后以PDF形式通过电子邮
件方式发送至管理人（同时发送交寄纸质材料至管理人的快递面单）。

四、报名提交的材料
1. 报名机构的基本情况。包括报名机构成立时间，规模，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原件扫描件或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及身份证复印件，拟推
荐从事相关工作的资产评估师及其他具有高级职称的从业人员的姓名、资历情
况、学历、工作经历、主要业绩情况及证明材料，报名机构联系人姓名、联系电
话、电子邮箱等。

2. 资质证书。报名机构具备出具银亿集团、银亿控股重整案专项资产评
估报告的资质证明。报名机构或报名机构的母公司（或总公司）具备由财政部、
证监会颁发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3. 从业经验。报名机构以往参与过的上市公司或大型企业集团公司项目
的名称、资产负债规模，同时说明是否为破产重整案件或破产清算案件、是否为
上市公司、是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及其他介绍（需要提交业务证明材料，同时填
写附件：从业经验统计表）。

4. 报名机构参与竞争性遴选的优势。
5. 报名机构的工作方案，包括工作计划、工作流程、工作成果形式等。
6. 报名机构拟定的报价方案（报价函及报价依据）及是否承诺自行承担开

展评估工作所产生的差旅费、食宿费等项目必要开支的盖章说明。
7. 无惩戒或处罚的说明。包括参选机构的资产评估师及其他专业人员近

三年内在执行业务过程中，未受到行业自律惩戒、未受到政府部门给予不良记

录或者行政处罚，未被司法机关判处承担法律责任的说明。
8. 报名机构授权委托书。
9. 其他自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
五、评审时间及标准
（一）评审时间
2020年1月15日。
（二）评分标准
评审委员会将根据评估机构提交的申报材料对机构规模、执业能力及专业

水准、项目经验、工作方案、报价方案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
六、确定选聘的评估机构
报名机构经过评审委员会进行打分，得分最高的报名机构为本次银亿集团

重整案、银亿控股重整案的评估机构，得分第二的报名机构作为本次银亿集团
重整案、银亿控股重整案的备选评估机构。

七、管理人联系方式
管理人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早上9:30至下午18:00
管理人联系人：贾骏杰
管理人联系电话：0574-87653675
管理人电子邮箱：nbs20190614@163.com
管理人联系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银亿外滩大厦10楼
附件：从业经验统计表（详见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的公告：

http://pccz.court.gov.cn/pcajxxw/pcgg/ggxq?id=
62C76F96B2945CEB529FC508DC84C46D） 银亿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1月7日

关于银亿集团与银亿控股重整案公开遴选审计机构的公告
因银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集团”）与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银亿控股”）（以下合称银亿集团、银亿控股为“公司”）重整工作的需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28条之规定，
银亿集团和银亿控股管理人现通过公开遴选的方式聘请适格的审计机构，并将
本次公开遴选的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报名条件
报名参选的审计机构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1. 报名机构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

备出具银亿集团、银亿控股重整案专项审计报告的资质；
2. 报名机构或报名机构的母公司（或总公司）具备由财政部、证监会颁发

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3. 报名机构参与过在浙江省范围内的大型企业集团公司破产重整、清算

或上市公司破产重整专项审计；
4. 报名机构承诺为银亿集团与银亿控股重整专项审计工作配备足够数量

注册会计师和其他相关专业人员；
5. 报名机构的注册会计师及其他专业人员近三年内在执行业务过程中，

未受到行业自律惩戒、未受到政府部门给予不良记录或者行政处罚、未被司法
机关判处承担法律责任。

二、审计范围及工作内容
审计范围包括银亿集团有限公司、其下属子公司及同一控制下的其他关联

公司在内的全部公司，目前知悉的范围共为308家。后续审计范围有可能会根
据工作的需要有少量的增加。

工作内容包括进行财务状况审查，提供客观、完整的财务数据，切实可行的
财务建议，协助企业理清财务数据及业务结构，为企业重整等提供有效的决策

建议。具体工作内容以签署的业务委托合同为准。
三、报名时间及报名方式
有意向的审计机构应于2020年1月10日上午10：00时前将申报材料装订成

册现场提交至管理人，或将申报材料加盖公章并扫描后以PDF形式通过电子邮
件方式发送至管理人（同时发送交寄纸质材料至管理人的快递面单）。

四、报名提交的材料
1. 报名机构的基本情况。包括报名机构成立时间，规模，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原件扫描件或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及身份证复印件，拟推
荐从事相关工作的注册会计师及其他具有高级职称的从业人员的姓名、资历情
况、学历、工作经历、主要业绩情况及证明材料，报名机构联系人姓名、联系电
话、电子邮箱等。

2. 资质证书。报名机构具备出具银亿集团、银亿控股重整案专项审计报
告的资质证明。报名机构或报名机构的母公司（或总公司）具备由财政部、证监
会颁发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3. 从业经验。报名机构以往参与过的上市公司或大型企业集团公司项目
的名称、资产负债规模，同时说明是否为破产重整案件或破产清算案件、是否为
上市公司、是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及其他介绍（需要提交业务证明材料，同时填
写附件：从业经验统计表）。

4. 报名机构参与竞争性遴选的优势。
5. 报名机构的工作方案，包括工作计划、工作流程、工作成果形式等。
6. 报名机构拟定的报价方案（报价函及报价依据）及是否承诺自行承担开

展审计工作所产生的差旅费、食宿费等项目必要开支的盖章说明。
7. 无惩戒或处罚的说明。包括参选机构的注册会计师及其他专业人员近

三年内在执行业务过程中，未受到行业自律惩戒、未受到政府部门给予不良记

录或者行政处罚，未被司法机关判处承担法律责任的说明。
8. 报名机构授权委托书。
9. 其他自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
五、评审时间及标准
（一）评审时间
2020年1月15日。
（二）评分标准
评审委员会将根据审计机构提交的申报材料对机构规模、执业能力及专业

水准、项目经验、工作方案、报价方案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
六、确定选聘的审计机构
报名机构经过评审委员会进行打分，得分最高的报名机构为本次银亿集团

重整案、银亿控股重整案的审计机构，得分第二的报名机构作为本次银亿集团
重整案、银亿控股重整案的备选审计机构。

七、管理人联系方式
管理人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早上9:30至下午18:00
管理人联系人：贾骏杰
管理人联系电话：0574-87653675
管理人电子邮箱：nbs20190614@163.com
管理人联系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银亿外滩大厦10楼
附件：从业经验统计表（详见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的公告：

http://pccz.court.gov.cn/pcajxxw/pcgg/ggxq?id=
FABE69530AA7EE5C88818161EFAFC9BE） 银亿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1月7日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

协议》（协议编号信浙-B-2019-154，签署日期为2019年12月3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
债务人本金44,000,000.00元及孳息（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
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通知各借款人
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1-85271792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电话：0571-85773698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1月7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8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
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

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权资产

浙江裕凯隆户外家具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2017永借0021号

未偿本金

4400

未偿利息

632.74

本息合计

5032.74

担保合同

2014永借保0048-1号、2017永借保0021号、2017永借个0021-1号、2017永借个0021-2号、2014永
借个0048-2号、2014永借个0048-3号、2014永借个0048-4号、2014永借个0048-5号、2014永借个
0048-6号、2014永借抵0082号、2017永借抵0021号

担保情况

保证人：武义丰润工贸有限公司、浙江双超运动器材有限公司、吕欲军、田乖香、吕欲战、徐林足、吕
笑吹、应超杰、应超伟。抵押物1：借款人名下位于金华市武义县白洋街道王大路9号B地块的工
业土地及厂房，建筑面积18097.82㎡，土地面积33075.81㎡。最高额抵押10251万元。


